
河源市财政局文件 

河财农〔2018) 193 号 

关于印发《河源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

绩效评价办法》的通知 

市直有关单位，各县（区）财政局、江东新区发展财政局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》 

精神，进一步发挥绩效评价对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导向和激

励作用，经局党组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河源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

效评价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 

附件：河源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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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 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、 

国家发展改革委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 

〔2O18J 35 号）、《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＜财政专项扶

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＞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O17〕 115 号）、《关于

印发＜河源市精准扶贫开发资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 

（河财农〔2017) 3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 

第二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是指对财政专项扶贫

资金的使用管理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综合性考核与评价。 

第三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目标市突出脱贫成

效，强化监督管理，保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安全性、 

规范性和有效性。 

第四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包括： 

（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。指中央财政分配我市的扶贫

发展、少数民族发展、国有贫困林场扶贫等专项扶贫资金。 

（省级财政扶贫开发资金。指省分配我市用于直接促进

扶贫开发帮扶对象（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）增收的扶

贫开发资金。 

（市、县（区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。指市、县（区）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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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纳入年度预算并安排用于扶贫开发的财政专项资金。 

第五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聚焦精准、突出成效； 

（科学规范、公正公开； 

（分类分级、权责统一； 

（强化监督、适当奖励。 

第六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依据如下： 

（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

脱贫攻坚和扶贫开发的政策措施； 

（中央、省、市级财政、扶贫办制定印发的财政专项扶

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管理的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 

（统计部门公布的有关扶贫统计数据，财政、扶贫部汉

反映资金管理的有关资料，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、厂东省“扶

贫云”和广东省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有关信息； 

（资金拨付文件及相关资料； 

（审计部门出具的有关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审计报告； 

（财政监督检查机构出具的有关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检查

结果； 

（其他相关资料。 

第七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资金

投入、资金拨付、资金监管、资金使用成效等方面的情况。绩效

评价指标评价内容设定，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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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资金投入。主要评价各县（区）本级安排的财政专项

扶贫资金的投入规模、增幅、资金安排合理性、规范性等。 

（资金拨付。主要评价中央、省、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

金拨付的时间效率。 

（资金监管。主要评价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监管责任落实

情况。包括是否按照要求建立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库、信息公开和

公告公示制度建设、监督检查制度建设和执行等。 

（资金使用成效。主要评价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的效

果。包括年度资金结转结余率、贫困人口减少、精准使用情况等。 

（加减分指标。包括加分指标（机制创新）和减分指标 

（违规违纪）。 

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继续评价的指标内容和积分方法保持总

体稳定。市财政局、市扶贫办可根据扶贫工作形式和要求变化对

指标内容和计分方法在年度间进行适当调整。 

第八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实行分级实施的办法。 

（市财政局、市扶贫办负责组织对各县（区）的财政专

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，提出改进扶贫资金管理意见并督促落

实。 

（各县（区）扶贫办、财政局负责本地区的财政专项扶

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。 

（各级扶贫资金使用部门负责本部门单位使用财政专项

扶贫资金绩效自评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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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相关的各部门按照

职责分工履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职责。 

财政部门负责督促相关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落实，实施绩

效跟踪管理和结果应用等工作。 

扶贫工作具体职能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开展财政专项扶

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，收集汇总相关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情况。 

第十条 各县（区）扶贫办、财政局应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， 

将上一年度本地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绩效评价材料，连同本地

区年度扶贫开发计划执行情况的总结材料，报至市扶贫办、市财

政局。市扶贫办、市财政局择机选择部分县（区）进行实地抽查。 

各县（区）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及时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对材料

上报不及时或内容不全、不实、不规范的将视情况扣分。 

第十一条 对各县（区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绩效评价依据

所设定的指标逐项积分后确定总得分。根据得分将评价结果划分

为四个等级，分别为：优秀（ )9O 分）、良好（<90 分，)80 

分）、及格（<80 分，)60 分）、不及格（<60 分）。 

第十二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各县（区） 

党委和政府扶贫工作成效考核，并作为以后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

金分配的重要依据。 

吝县（区）财政和扶贫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可委托第三方机构

进行。 

市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应当将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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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县（区）扶贫工作考核内容。 

各县（区）财政部门应当将绩效评价结果编入本级决算并依

法予以公开。县（区）有关部门应当将绩效自评结果编入本部门

决算并依法予以公开。 

第十三条 各县（区）应根据绩效评价结果，及时总结经验， 

认真改进不足，提高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。 

第十四条 各县区财政局、扶贫办应当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实

际情况，确定具体评价方式及评价内容，制定本地区的财政转型

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或年度实施方案，报市财政局、市扶贫办 

第十五条 各县（区）财政部门和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相关部

门要组织做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工作。在申报财政

专项扶贫资金时，应当合理确足绩效目标及指标，按程序报送市

财政局、市扶贫办备案，作为绩效执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的依据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 

备案 国 夕入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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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河源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

序号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数据来源 

合计 
0
 
A

刀
 

0
 』

 
 

基础分 100 分（调整指标最高加 3 分，最

高减 10 分） 

一一 、 资金投入 10 分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情况 

1
  

县（区）本级

预算安排财政

专项扶贫资金

增幅 

4 分 

年度增幅高于市安排本县（区）的财政专

项扶贫资金增幅的，得满分；低于增幅的， 

按比例减分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， 

扶贫资金动态

监控平台 

县（区）本级

预算安排财政

专项扶贫资金

合理性、规范 

性 

3 分 

主要评价县（区）本级是否按要求制定财

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，并按规定合

理、规范分配资金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 

县（区）本级

预算安排财政

专项扶贫资金

规模 

3 分 

主要评价年度投入总额，按高低顺序得

分，第 1、 2 名得 3 分，第 3 至 5 名得 2 

分，第 6, 7 名得 1 分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， 

扶贫资金动态

监控平台 

二、 资金拨付 15 分 主要评价资金拨付的时间效率 

八
．乙
 

中央、省、市 

财政专项扶贫 

资金拨付进度 

5 分 

主要评价中央、省、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从县级到乡镇拨付的时间效率毛30 日得

满分，>60 日为 0 分，30 至 60 日按比例

减分。超出 30 日未拨付的资金，按资金

量和加权时长减分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， 

扶贫资金动态

监控平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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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
序 万‘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数据来源 

3
  

中央、省、市

财政专项扶贫

资金实际支出

进度 

5 分 

主要评价中央、省、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

金实际支出占下达资金的比例，按实际支

出情况分为：好（ )9O%)、较好（<90%, 

)70%)、一般（<70%,) 50%)、差（< 

50%）四个等次。好得 5 分，较好得 4 分， 

一般得 3 分，差不得分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， 

扶贫资金动态

监控平台 

A
叶
 

扶贫资金动态 

监控数据录入 

情况 

5 分 

主要评价县（区）本级项目计划文件下达

后，项目实施及资金拨付等相关信息录入

情况，从完整性、准确性和时效性等方面

进行评价，按录入情况分为好、较好、一

般、差四个等次。好得 5 分，较好得 4 

分，一般得 3 分，差不得分。 

扶贫资金动态

监控平台 

三、 资金监管 35 分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监管责任落实情况 

5
  

财政专项扶贫 

资金项目库建 

立情况 

5 分 

主要评价各县（区）是否按照要求建立财

政扶贫资金项目库，有建立得 5 分，未建

立不得分． 

各县（区）上报、 

扶贫资金动态

监控平台 
6
  

信息公开和公 

告公示制度建 

设和执行 

10 分 

评价扶贫资金项目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

制度建设和公告公示平台建设情况，是否

制定相关制度，以及按要求公开扶贫有关

政策、资金使用及项目安排等情况，分县 

（区）、镇、村三级进行评价。县（区）、 

镇级最高 3 分，村级最高 4 分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、 

贫资金动态监

控平台；审计、 

财政、监督检

查、脱贫攻坚督

查巡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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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数据来源 

『J
J

矛
 

监督检查制度 

建设和执行 
10 分 

主要评价县（区）本级扶贫资金监督检查

制度建设及开展监督检查情况，包括组织

检查、检查成果和上年检查发现问题整改

落实情况等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；

财政监督检查 

8
  

财务制度规范 

性 
10 分 

主要评价县（区）本级财务制度规范性， 

包括但不限于：是否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建

立扶贫开发资金拨付台账，及时分类存

档，妥善保管备查等。 

各县（区）提供

佐证材料，审

计、财政、监督

检查、脱贫攻坚

督查巡查 

四 资金使用成效 40 分 主要评价资金使用的效果 

8
  

年度资金结转 

结余率 
10 分 

结转结余 I 年以内的资金，结转结余率＜ 

8%，得 6 分；)20%，得 0 分；8％至 20% 

之间按比例得分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， 

扶贫资金动态

监控平台 

结转结余 1 至 2 年的资金，结转结余率＜ 

2%，得 2 分；? 10%，得 0 分；2％至 10% 

之间按比例得分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， 

扶贫资金动愁

监控平台 

不存在结转结余 2 年以上的资金，得 2 

分；存在的，得 0 分。 

各县（区）二报， 

扶贫资金动态

监控平台 

9
  项目实施进度 10 分 

项目实施进度达到 100％的得满分，0％至 

100％之间的按比例得分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． 

扶贫资金动态

监控平台 

一9—— 



序号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数据来源 

10 贫困人口减少 10 分 

主要评价年度脱贫任务完成情况，包括但

不限于贫困户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、带动

贫困户就业情况等。 

审计、财政监督

检查；脱贫攻坚

督查巡查；第三

方抽查评价结

果等 

11 精准使用情况 10 分 

主要评价资金安排是否瞄准建档立卡贫

困户，项目实施是否与脱贫成效紧密挂

钩。资金使用是否符合《河源市精准扶贫

开发资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出

现一起违规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 

审计、财政监督

检查；脱贫攻坚

督查巡查；第三

方抽查评价结

果等 

五、 调整指标 

12 机制创新 

影
 

加
 
分
 

高
 3

 卜
 

该指标为加分指标。主要评价财政专项扶

贫资金分配、使用、监管等各方面的机制

创新情况。重点评价调动贫困群众内生动

力、特殊贫困区域和人口的帮扶办法等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 

13 违规违纪 

尸f
 
0
  

最
 

扣
 
二
 

该项指标为减分指标。主要评价由审计

局、财政监督检查、纪检检查、最高检、 

扶贫督查巡查等发现和曝光的违纪违法

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情况（包括内部

资料或媒体披露的、经核实的问题）。根

据检查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扣

分。此外，对绩效评价材料上报不及时、 

内容不全、不实、不规范的将视情况扣分。 

各县（区）上报， 

市纪委、审计、 

财政和扶贫部

门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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